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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5）

會計政策變更

天津創業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於
2021年8月25日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五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會計政策變
更的決議。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無需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而會計政策變更的具體
情況如下：

一、 會計政策變更情況概述

中國財政部於2021年2月發佈《關於印發〈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的通
知》，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14號》對「關於社會資本方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
項目合同的會計處理」進行了規定。涉及本公司會計處理發生變化的內容包
括以下幾方面：

(1) 社會資本方提供建造服務（含建設和改擴建）或發包給其他方等，應當按
照《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確定其身份是主要責任人還是代理人，
進行相應會計處理並確認合同資產；

(2) 社會資本方根據PPP項目合同約定，提供多項服務（如既提供PPP項目資
產建造服務又提供建成後的運營服務、維護服務）的，應當按照《企業會
計準則第14號－收入》的規定，識別合同中的單項履約義務，將交易價
格按照各項履約義務的單獨售價的相對比例分攤至各項履約義務；及

(3) 社會資本方根據PPP項目合同約定，在項目運營期間，滿足有權收取可
確定金額的現金（或其他金融資產）條件的，應當在社會資本方擁有收取
該對價的權利（該權利僅取決於時間流逝的因素）時確認為金融資產，並
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規定進行會計處理
（以下統稱「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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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中國財政部上述規定，本公司對原會計政策進行了相應變更，並按中國
財政部上述文件規定的起始日開始執行相關會計處理。除上述新準則外，本
公司其他會計政策未有變更。上述新準則的應用僅適用於按中國企業會計準
則編製的財務報表，並不適用於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

二. 本次會計政策變更對本公司的影響

本公司的管理層已評估應用新準則對本公司財務報表的影響，並確定將有如
下影響：(1)本公司應當自本年就PPP項目建設期間的營業收入、營業成本進
行可靠計量並確認；(2) PPP項目中滿足有權收取可確定金額的可行性服務費
確認為長期應收款，並在收回當期確認為利息收入，不再將可行性服務費確
認為營業收入；及(3) PPP項目若日後採用金融資產模式計量，則建造期間的
利息費用不能資本化。

三. 獨立非執行董事、監事會的結論意見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監事會對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相關內容進行了審
議，均同意本公司本次會計政策變更，並認為本次會計政策變更是根據財政
部相關文件規定進行，符合財政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上海證券交
易所等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能夠更加客觀、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財務狀況
和經營成果，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本次會計政策變更的審議程序符
合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
況，故同意本次會計政策變更。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劉玉軍

中國，天津
2021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3名執行董事劉玉軍先生、王靜女士及牛波先生；
2名非執行董事顧文輝先生及司曉龍先生；及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邸曉峰先生、郭
永清先生及王翔飛先生組成。


